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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3645        证券简称：安联锐视        主办券商：民生证券 

 

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股票停牌进展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停牌情况概述 

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年

6月 18日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简称“中国证监会”）提交了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，并于 2019年 6月 26日领

取了《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》（受理序号：191632），公司

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正式受

理。经公司向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申请，公司股

票自 2019 年 6 月 18 日起停牌。 

2020年 6月 24日，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

请获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受理（受理编号：深证上审[2020]47 号）。

根据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票停复牌业务实施细则》

的规定，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继续停牌。 

二、停牌事项进展 

2019年 6月 26日，公司披露了《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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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板上市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受理暨增加停牌事项并继续暂停转让的

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32）。 

2020 年 7 月 21 日，公司领取了《关于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》

（审核函〔2020〕010115 号）。 

2020年 9月 17日，公司领取了《关于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

询函》（审核函〔2020〕010478号）。 

因公司需要更新财务资料，公司及保荐机构根据相关规定，向深

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暂时中止发行上市审核并于 2020年 9月 23日获得

批准。 

停牌期间，公司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分别于 2019年 7月 10

日、2019年 7月 24日、2019年 8月 7日、2019年 8月 21日、2019

年 9 月 4 日、2019 年 9 月 19 日、2019 年 10 月 9 日、2019 年 10 月

23 日、2019 年 11 月 6 日、2019 年 11 月 20 日、2019 年 12 月 4 日、

2019 年 12 月 18 日、2020 年 1 月 2 日、2020 年 1 月 15 日、2020 年

2月 5日、2020年 2月 20日、2020年 3月 4日、2020年 3月 18日、

2020年 4月 1日、2020年 4月 16日披露了《股票暂停转让进展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19-033、2019-034、2019-035、2019-036、2019-044、

2019-046、2019-047、2019-052、2019-056、2019-057、2019-059、

2019-060、2020-001、2020-002、2020-004、2020-005、2020-014、

2020-015、2020-019、2020-020）。 

2020年 4月 30日、2020年 5月 19日、2020年 6月 2日、20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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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6 月 16 日、2020 年 6 月 30 日、2020 年 7 月 14 日、2020 年 7 月

28日、2020年 8月 11日、2020年 8月 25日、2020年 9月 8日、2020

年 9月 22日、2020年 10月 14日，公司分别披露了《关于公司股票

停牌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21、2020-027、2020-030、

2020-031、2020-035、2020-037、2020-038、2020-039、2020-040、

2020-045、2020-047、2020-050）。 

三、后续安排 

截至本进展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正依法推进该事项，但仍存在不

确定性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，保证信息披露公平，避免引起公司

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， 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，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珠海安联锐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2020年 10月 28日 


